沈阳师范大学科研机构考核指标体系
	考核指标
	评估要点

	总体定位与组织管理
（10分）
	总体定位：
1.科研机构总体定位、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发展潜力。
2.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明确及其前瞻性。
3.依托单位对科研机构的支撑作用情况。

	
	组织管理：
1.科研机构学术委员会议召开情况。
2.科研机构场地满足研发、办公、交流情况，环境改善及提升。
3.规章制度体系健全、岗位职责清晰。（经费使用、人员管理、科研管理等）
4.科研机构场地满足研发、办公、交流情况，环境改善及提升。
5.固定资产增补情况。
6.科研机构的档案、资料、网站管理和建设。 
7.重大安全事故及不良学术风气事件情况。

	负责人与队伍建设
（10分）

	负责人情况：
1.科研机构负责人在本领域的学术成果、学术水平、学术地位。
2.科研机构负责人投入时间和精力情况，对科研机构建设和发展发挥的作用。

	
	队伍建设：
1.研究队伍力量、知识、年龄结构情况及发展趋势。
2.主要学术带头人水平、影响力及作用发挥。
3.研究团队开展合作，协作、研究活跃度情况。
4.青年骨干培养与引进。
5流动人员对科研机构发展发挥作用及取得成效情况。

	研究水平与贡献
（70分）

	纵向项目
（20分）
	1.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及经费。
2.获批省、市科研项目及经费。
3.承担国际合作项目能力水平情况。
4.承担项目与科研机构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吻合度。

	
	成果产出
(20分)
	1.论文、著作发布情况。
2.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3.成果获奖情况。
4.学术成果与科研机构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吻合度。

	
	成果应用
（30分）
	1.横向合同及经费情况。
2.成果转化合同及收益情况。
3.咨政建议获得采纳或批示情况。

	共享与交流合作
（10分）
	共享情况：
1.科研机构纳入共享平台情况。
2.科研机构面向社会、企业开放共享，提供服务业绩情况。

	
	合作交流：
1.设置开放基金及课题情况。
2.吸引流动人员开展合作研究情况（访问学者与博士后研究人员）。
3.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承办或参加学术交流会议情况。
4.单位和个人在学术、行业组织兼职任职，发挥作用情况。



